
附件

內政部重要統計事項變更一覽表

類別 調查名稱/

主要變更項目
主要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正式實施日期

資料時間 發布時間

公務統

計報表

1242-02-04 外

來人口在臺居

留人數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1242-02-05 外

來人口在臺停

留人數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1242-02-06 外

來人口在臺逾

期人數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1781-01-01 入

國(境)人數按

入國(境)地點

分

1.表名「入境人數按入

境地點分」修正為

「入國（境）人數按

入國（境）地點分」。

2.「我國人民」修正為

「有戶籍國民」，並

按「原住民」、「非原

住民」分。

1.修正統計項目名稱。

2.為完善統計複分類內容，

將「有戶籍國民」增列原住

民與非原住民分類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1781-01-02 入

國（境）人數

按年齡別分

1. 表名：「入境人數

按年齡別分」修正為

「入國（境）人數按

年齡別分」。

2.「我國人民」修正為

「有戶籍國民」，並

按「原住民」、「非原

住民」分。

1.修正統計項目名稱。

2.為完善統計複分類內容，

將「有戶籍國民」增列原住

民與非原住民分類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1781-01-03 出

國（境）人數

按出國（境）

地點分

1. 表名：「出境人數

按出境地點分」修正

為「出國（境）人數

按出國（境）地點

分」。

2.「我國人民」修正為

1.修正統計項目名稱。

2.為完善統計複分類內容，

將「有戶籍國民」增列原住

民與非原住民分類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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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調查名稱/

主要變更項目
主要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正式實施日期

資料時間 發布時間

「有戶籍國民」，並

按「原住民」、「非原

住民」分。

公務統

計報表

1781-01-04 出

國（境）人數

按年齡別分

1. 表名「出境人數按

年齡別分」修正為

「出國（境）人數按

年齡別分」。

2.「我國人民」修正為

「有戶籍國民」，並

按「原住民」、「非原

住民」分。

1.修正統計項目名稱。

2.為完善統計複分類內容，

將「有戶籍國民」增列原住

民與非原住民分類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05

有入（出）境

紀錄者依年齡、

停留境內天數

分」

「我國人民」修正為「有

戶籍國民」，並按「原

住民」、「非原住民」分。

配合婦權會 11類性別統計指

標複分類需求，「有戶籍國

民」增列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分

類。

100年 101年 3

月 31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06

全年居留國外

之有戶籍國民

與全年居留國

內之外來人口

依年齡分」

1.表名「全年居留國外

之我國人民與全年

居留國內之非我國

人民依年齡分」修正

為「全年居留國外之

有戶籍國民與全年

居留國內之外來人

口依年齡分」。

2.「全年居留國外之我

國人民」修正為「全

年居留國外之有戶

籍國民」，並按「原

住民」、「非原住民」

分；「全年居留國內

之非我國人民」修正

為「全年居留國內之

外來人口」。

1.修正統計項目名稱。

2.為完善統計複分類內容，

將「有戶籍國民」增列原住

民與非原住民分類。

100年 101年 3

月 31日

公務統 「 1781-01-07 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 101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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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調查名稱/

主要變更項目
主要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正式實施日期

資料時間 發布時間

計報表 大陸地區人民

來臺人數統計」

月 月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08

大陸地區人民

來臺從事社會

交流人數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09

大陸地區專業

人士來臺從事

專業活動人數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10

大陸地區人民

來臺從事商務

活動人數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11

跨國企業內部

調動之大陸地

區人民申請來

臺服務人數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12

臺灣地區簡任

11 職等以上公

務員及特定身

分人員進入大

陸地區申請案

件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1-01-13

小三通大陸人

士往返金馬人

數   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2-01-01

查處違法外來

人口案件統計」

1.表名「查處非法外籍

人士」修正為「查處

違法外來人口案件

統計」。

為周延本統計項目統計範圍

及對象，修正表名，並新增

相關統計項目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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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調查名稱/

主要變更項目
主要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正式實施日期

資料時間 發布時間

2.主要違法態樣新增

「從事色情(賣淫)活

動」、「其他」，非法

工作項下新增「漏船

船員」、「持偽(變)造

護照、簽證、入出境

許可證入境」、「冒領

(用)護照、簽證、入

出境許可證入境」。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2-01-02

查處外來人口

違法態樣統計」

1.表名「查處非法之

外來人口案件統

計」修正為「查處外

來人口違法態樣統

計」。

2.新增「逾期居留」、

「偽變造證照(含行

使)」、「冒領(用)證

照」、「偷渡」等違法

態樣。

3.新增「機動隊」、「國

境事務大隊」、「警

政署」、「海巡署」、

「法務部調查局」等

查報單位。

為周延本統計項目統計範圍

及對象，修正表名，並新增

相關統計項目及查處單位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2-03-01

收容所收容人

數統計」

1.表名「大陸地區人

民非法入境收容遣

返統計」修正為「收

容所收容人數統

計」。

2.新增「南投收容所」；

「馬祖收容所」修正

為「連江收容所」。

3.本月入所人數新增

按國籍(地區)別分；

新增本月出所人數

為周延本統計項目統計範圍

及對象，修正表名，並增刪

相關統計項目及收容單位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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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調查名稱/

主要變更項目
主要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正式實施日期

資料時間 發布時間

月底收容人數新增

按國籍(地區)別、

涉案別及收容時間

分。

4.刪除「遣返梯次」。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2-03-02

收容所受收容

人申訴案件統

計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2-04-01

查緝人口販運

案件統計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2-04-02

人口販運被害

人安置保護人

數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2-04-03

人口販運被害

人安置保護處

所安置人數」

增訂公務統計報表 依業務需求增訂。 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3-01-01

大陸地區配偶

申請來臺團聚

面談統計」

1.新增「國境線面談」；

二度面談之不予通

過面談項下另增

「強制出境件數」、

「限期出境件數」。

2.單位別除原本署專

勤事務第一、二大

隊所屬各專勤隊外

另增國境事務大隊

第三、六、七、高機

一隊及各港隊。

為周延本統計項目統計範圍

及對象，增加相關統計項目

及面談單位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
公務統

計報表

「 1783-03-01

移民輔導成果

統計」

1.「服務方式」、「諮詢

服務項目」、「轉介

服務」、「關懷訪視」

因應業務需求，增加相關統

計項目及複分類。

101年 1

月

101年 2

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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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調查名稱/

主要變更項目
主要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正式實施日期

資料時間 發布時間

之表側新增按國籍

(地區)別分。

2.新增「宣導情形」、

「志工管理」、「志工

服務」、「通譯人員

管理」、「通譯服務」

「外籍配偶諮詢專

線」、「外國人在臺

生活諮詢服務熱

線」。

註：請將此表填妥後上載  貴機關網站預告專區，如有疑問請洽本處聯絡人：黃玉玲，聯絡電話：

(02)23803426。


